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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B_8B_E6_96_B0__c122_485953.htm 一、产品跟踪观察缺

陷的确立 认定产品侵权责任构成，关键在于产品缺陷的要件

。在德国法，确定产品缺陷有四种：一是设计缺陷；二是制

造缺陷；三是警示说明缺陷；四是跟踪观察缺陷。前三种是

传统的产品缺陷，第四种是新的缺陷种类，具有重要的意义

。 什么是跟踪观察缺陷呢？德国法认为，制造商将新产品投

放市场后，对新产品应当尽到详尽的跟踪观察义务，在法律

确定的较长的观察期中，如果没有发现产品存在的问题，并

且因此而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确定了跟踪观察

缺陷，就更能发挥产品侵权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在

新产品投放市场以后，制造商必须跟踪观察，对于用户的反

映和提出的问题必须付诸行动，要进行研究，并且提出改进

的方法。如果存在损害的可能性的，则还要召回；有的还要

向用户进行可靠使用的说明。没有做到这一点，致使新产品

的隐蔽缺陷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跟踪观察缺陷的侵权责

任。 各国的产品侵权责任立法一般都规定“将产品投放流通

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免责事由，其目的在

于鼓励产品制造商努力开发新产品，鼓励科技创新，以满足

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德国立法者确立跟踪观察缺陷的宗旨，

改变了传统的这种立场，转变为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即使是

在产品投放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但是

，法律赋予制造商应当在产品投放流通时，就产生跟踪观察

的义务，未尽该义务，就构成跟踪观察缺陷，因此就能够把



消费者放在更为宽广的保护范围之中。采取这样的立场，立

法者是需要勇气的。 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对于投入流通的

新产品，应当赋予该产品制造商以跟踪观察的义务。特别是

在我国尚未建立全面的产品召回制度的情况下，确立这项义

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受害人可以之对抗“将产品

投放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抗辩事由，

请求产品制造商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产品制造商对于投放市

场的新产品没有尽到跟踪观察义务，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新

产品存在的缺陷，或者已经发现新产品的缺陷而没有及时召

回，致使消费者受到侵害的，应当确认构成跟踪观察缺陷，

承担侵权责任。 二、产品警示说明缺陷的认定 关于产品警示

说明缺陷，我国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作了规定

。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案件中，因警示说明缺陷而引发的纠

纷是很多的。在确认产品警示说明缺陷时，通常采用的标准

是，当一个产品存在致害的危险，存在合理说明或者警示的

必要性时，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警示。说明、警示是否

充分的标准，应当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确定，一般的要求是

，正确说明产品存在的危险，以及正确使用该产品、避免发

生产品存在的危险，达到使用的合理安全。 这样的要求不够

具体，在实践中比较难把握。德国侵权法认为，警示说明缺

陷是产品侵权责任的多发问题，因此，对认定这种产品缺陷

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对产品存在的危险的警示和说明必须

是便于用户理解的，用户能看懂的，并且是用户便于阅读的

；不仅要说明使用的方法，而且必须说明产品潜在的危险，

以及避免危险发生的正确使用方法。其中：（1）对于警示说

明必须“便于理解”的要求是：第一，印制说明书使用的字



体、字号，都必须便于阅读，重点部分必须用黑体字、下划

线等方式予以突出，必须能够引起用户的足够注意；第二，

应当加必要的图表进行说明，以便于用户掌握；第三，产品

要向其他国家或者民族地区销售时，必须用当地用户能够知

晓的语言进行说明。（2）对于必须说明产品“危险存在”的

要求是：第一，要警示该产品危险的存在；第二，说明能够

有效避免危险发生的正确的使用方法，警示不正确使用的危

险所在；第三，如果在危险提示中具有误导性的说明，导致

用户按照误导性的使用方法使用，并发生损害的，同样也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些认定产品警示说明缺陷的方法是完全

可以借鉴的。把上述我们的经验和德国法以及其他国家侵权

法的经验结合起来，产品警示说明缺陷的基本认定标准是： 

第一，警示说明的对象。对什么样的产品需要进行警示说明

？当然是该产品存在致害的危险。这种危险的界定，应当采

用“合理危险”的概念，即该产品存在危险，但是只要按照

正确的使用方法使用，就会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一个产品

没有危险，就不必进行警示说明；如果一个产品存在高度危

险，那么就不会让这种产品投入流通领域。因此，存在合理

危险的产品可以生产，可以进入流通，但是必须进行警示说

明，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第二，警示说明的要求。对具有合

理危险的产品在投入流通时必须进行警示说明。对警示说明

的唯一要求是充分。凡是具有合理危险的产品，产品的制造

商和销售商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警示和说明。 第三，警示说明

的程度。确定警示说明充分的程度，可以参照德国法的做法

，分为使用的说明和危险的警示，达到“便于理解”和“危

险存在”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比较具体，可以参照。 第四，



警示说明的标准。对此，可以借鉴美国侵权行为法的要求，

即存在合理危险的产品的警示说明，无论产品辗转流通多少

领域，到最终用户的手中，按照产品所附的警示说明使用，

都不会使危险发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